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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十 二 届 人 大

一 次 会 议 文 件 （ 5） 附 件 三

惠州市 2017年市本级政府性基金

预算草案的说明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2017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

国家有关政策规定和上级财政部门确定的预算编报要求，结合我市实

际情况，现对 2017年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建议如下：

一、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的编制范围

按照有关规定,纳入 2017年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编制范围有 ，包

括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不含农田水利建设和教育资金）、城市公

用事业附加、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城市基础设施

配套费、港口建设费、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彩票公益金、污水处

理费、彩票发行机构和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需要说明的是：

（一）根据省政府统一部署，从 2017 年 1 月 1 日起取消车辆通

行年票。

（二）根据《财政部关于取消 停征和整合部分政府性基金项目

等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6﹞11号） ，从 2016年 2月 1日起，

育林基金征收标准降为零，停止向水泥生产企业征收散装水泥专项资

金。

二、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的原则

（一）坚持以收定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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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新预算法关于政府性基金的规定，政府性基金应专项用于特

定公共事业发展，并根据基金项目收入情况和实际支出需要，按基金

项目编制预算，做到以收定支。

（二）加大统筹力度

根据国发〔2015〕35号文规定，加大政府性基金预算调入一般公

共预算的力度。暂时保留在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的资金，与一般公共

预算投向类似的，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统筹使用。结合政府性基金预算

安排情况，统筹安排一般公共预算相关支出项目。政府性基金预算安

排支出的项目，一般公共预算可不再安排或减少安排。对一般公共预

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都安排支出的项目，应制定统一的资金管理办

法，实行统一的资金分配方式，避免交叉重复。

（三）细化预算编制

细化政府性基金预算编制，根据基金项目支出需要，细化至项级

科目。根据基金收支预算执行和支出实际绩效等情况，进一步提高政

府性基金预算编制的准确性和科学性。规范政府性基金安排的基建支

出和政府采购项目预算编制。

三、2017年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计划

2017年，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拟安排 369,312万元（剔除

车辆通行费收入1,500万元），按可比口径比上年调整预算数增收8,465

万元，增长 2.4%，加上上年结余 2,300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900万元，

总收入 372,512 万元；支出拟安排 345,013 万元（剔除车辆通行费支

出 1,500万元），按可比口径比上年调整预算数增支 2,284万元，增长

0.6%，加上补助县区支出 26,220万元，调出资金 1,125万元，总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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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358万元；收支相抵，结余 154万元。具体安排如下：

（一）城乡社区事务

1.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根据财政部和省财政厅的有关规定，

市、县财政部门具体负责土地出让收支管理工作，市、县国土资源管

理部门具体负责土地出让收入征收工作。土地出让收支全额纳入地方

政府基金预算管理，收入全额缴入地方国库，支出一律通过地方政府

基金预算予以安排。使用范围包括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土地开发支

出、支农支出、城市建设支出等方面。

2017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计划 302,884万元，支出计划

302,884万元（其中本级支出 285,341万元、补助支出 7,500万元、调

出资金 1,125万元，债务付息支出 10,043万元）。

2.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根据财政部和省财政厅的有关规定，由财

政部门从缴入地方国库的招标、拍卖和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所取

得的总成交价款中，按 3%的比例计提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国有土地

收益基金主要用于土地收购储备。

2017 年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计划 9,774 万元；支出计划 9,774

万元，全部用于收购土地的开发和盘整补偿支出。

3.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根据财政部和省财政厅的有关规定，由财

政部门从缴入地方国库的招标、拍卖和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所取

得的总成交价款中，按每平方米 15元的标准计提农业土地开发资金。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主要用于农业土地盘整开发。

2017 年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计划 1,524 万元，支出计划 1,524

万元（其中本级支出 300万元、补助支出 1,22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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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城市公用事业附加。根据省财政厅、省物价局、省经委、省电

力局《关于恢复征收城市建设附加费的紧急通知》（粤财企〔1994〕

211号）的精神，市级按售电量 1.4分/千瓦时征收城区范围内的城市

公用事业附加，收入全额上缴市国库，统筹用于城区现有各项公共设

施的维护。根据省政府《关于深化收支两条线改革进一步加强和规范

非税收入管理意见的通知》（粤府﹝2004﹞40号），惠城区、仲恺高新

区所属的部分镇（办）收取的城市公用事业附加纳入市财政管理。

2017 年城市公用事业附加收入计划 6,200 万元，支出计划 8,000

万元（含上年结余的 1,800 万元，其中本级支出 5,543 万元、补助支

出 2,457万元）。

5.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根据国家计委、财政部联合印发的《关

于全面整顿住房建设收费取消部分收费项目的通知》（计价格〔2001〕

585号），由省级财政部门、价格主管部门对各类专项配套费进行整顿，

将其统一归并为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取消与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重

复收取的水、电、气、燃、道路以及其他各种名目的专项配套费。收

费标准为按基建投资额的 4%征收，仅限于县（含县城）以上城市收

取，对私人自建自住的住宅不得收费。

2017 年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计划 22,000 万元，支出计划

22,000万元（其中本级支出 16,785万元、补助支出 5,215万元）。

6. 污水处理费。根据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

联合印发的《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财税﹝2014﹞151号），

由排水单位和个人缴纳并专项用于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运行和污

泥处理处置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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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污水处理费收入计划 13,000万元，支出计划 13,000万元

（其中本级支出 8,300万元、补助支出 4,700万元）。

（二）交通运输

港口建设费。根据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关于印发〈港口建设费

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2011〕29 号），港口建设费从

2011年 10月 1日起统一由海事管理部门负责征收，征收对象为经对

外开放口岸港口辖区范围内所有码头、浮筒、锚地、水域装卸（含过

驳）的货物，按中央 80%、省 10%、市 10%比例分成，主要用于辖区

内港口公共基础设施以及航运支持保障系统的建设和维护。

2017年港口建设费收入计划 1,300万元，支出计划 1,200万元（其

中本级支出 75万元、调出资金 1,125万元），结余 100万元。

（三）勘探电力信息等事务

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根据财政部和国家经贸委《关于发布新

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征收和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2002〕55

号）有关规定，未使用新型墙体材料的建筑工程，由建设单位在工程

开工前，按照工程概算确定的建筑面积以及最高不超过每平方米 8元

的标准预缴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地方墙体材料革新办公室及其委

托单位征收的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应当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

财政部门的规定，全部缴入地方国库，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管理，专款

专用。

2017年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收入计划 30万元，支出计划 20万

元，结余 10万元。

（四）其他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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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彩票公益金。包括福利彩票公益金和体育彩票公益金。彩票公

益金是从彩票发行收入中按规定比例提取的，专项用于社会福利、体

育以及经批准的其他社会公益事业的资金。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

彩票公益金在上缴中央 50%后，省级按 6%计提专项公益金，计提专

项公益金后省、市分成比例为：福彩公益金：24%、70%；体彩公益

金：37%、57%。

2017年彩票公益金收入计划 11,900万元，支出计划 12,161万元

（含上年结余安排 300万元，其中本级支出 7,037万元、补助支出 5,124

万元），结余 39万元。其中：

（1）社会福利的彩票公益金收入 9,700万元，支出 9,661万元（其

中本级支出 4,537万元、补助支出 5,124万元），结余 39万元。

（2）体育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收入 2,200万元，支出 2,500万元（含

上年结余安排 300万元，其中本级支出 2,500万元）。

2.彩票发行机构和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费用。根据《关于印发彩

票机构财务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2012〕89号）, 彩票发行机构、

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费，由彩票发行机构、彩票销售机构按照彩票销

售额的一定比例提取，专项用于彩票发行销售活动。

2017年彩票发行机构和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费用收入计划 1,600

万元（含上级补助收入 900万元），支出计划 1,795万元（含上年结余

安排 200万元），结余 5万元。


